图克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图克镇安全生产

专项检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嘎查村（社区）、二级单位、驻地企业：

为深刻汲取近期火灾事故教训，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按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认真汲取近期火灾事故教训全面开展消防安全集中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鄂府办发〔2025〕40号）和《乌审旗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苏木镇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的通知》（乌安办发〔2025〕26号）文件工作部署要求，图克镇组织协调各相关行业部门联合行动，对全镇各类村集体经济、临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面、深入、细致的安全大检查。全面摸清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落实安全责任，强化安全措施，彻底排除各类安全隐患，增强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提升场所本质安全水平，确保全镇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两个至上”、立足“两个根本”，充分认清当前严峻的火灾形势，紧盯重点领域、聚焦关键环节，着力提高消防安全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质效，切实提升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扭转火灾事故频发的被动局面。通过压实工作责任、全面集中排查、攻坚隐患整治，构建责任明确、到底到边、见事见人的消防安全工作格局，推动图克镇消防安全形势稳定向好。
二、组织领导

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决定成立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具体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  斯楞格        镇党委副书记、政府镇长

副组长：  布和沁        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成  员：  旗各行业部门专家

冯  聪        镇综合行政执法局教导员
吉  雅        社会治理办负责人

刘二飞        乌兰什巴台村支书兼主任

吉日嘎        图呼勒岱嘎查支书兼主任

那仁其力格尔  陶报嘎查支书兼主任

吉日嘎拉      梅林庙嘎查支书兼主任

沙仁高娃      黄陶勒盖嘎查支书兼主任

阿拉腾朝格图  达汉庙嘎查支书兼主任

杜治权        大牛地村支书兼主任

谢志祥        沙日嘎毛日村支书兼主任

张拴成        呼吉尔特村支书兼主任

冯耀进
       葫芦素村支书兼主任

阿拉腾道布其  阿吉泰社区支书兼主任

王琼琼        和美社区支书兼主任

王俊博        吉美社区支书兼主任
吴彦东        图克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达楞巴雅尔    图克公安派出所指导员

冯  勇        图克镇供电所所长

张  军        社会治理办工作人员

三、检查时间

排查整治工作从2025年5月20日-12月20日,分三个阶段进行。

1.动员部署阶段(5月19日至5月27日)。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工作方案，进行全面动员部署,广泛宣传发动，切实把开展大检查工作任务和要求传达到每个单位、每个环节、每个岗位。

2.深入排查阶段(5月28日至11月30日)。各部门要对照检查内容认真开展专项检查工作，并督促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改落实，组织对辖区内各类单位进行全覆盖检查，分行业领域建立检查台账，列出问题和隐患清单，落实整改责任和措施。

3.总结提升阶段(12月1日至12月20日)。全面总结，深入分析本次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共性问题和突出隐患，深挖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和原因，梳理出推动全旗安全生产工作不断向好的好经验好做法。
四、重点检查范围

1.沿街商铺、露天市场、餐饮夜市、地下空间、老旧住宅建筑、商业综合体、工矿企业职宿舍、公寓及公共建筑等多业态涉及民生的场所。

2.养老机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儿童福利机构。

3.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洗浴场等公众聚集场所。

4.公共娱乐场所、演出场所、体育场馆、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场所、旅游景区、文博单位、宗教场所。

5.医疗卫生机构、托育机构以及医养结合机构。

6.寄宿制或为学生提供住宿服务的学校、幼儿园、面向中小学生（含3-6岁学龄前儿童）的校外培训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

7.货物的储存、保管、装卸、搬运、分拣、包装、流通加工等系列物流活动的场所和批发、零售、邮政快递企业的仓储物流场所。

8.小型学校或者幼儿园、小型医疗机构、小商店、小餐饮场所、小旅馆、小歌舞娱乐场所、小网吧、小美容洗浴场所、小生产加工企业“九小场所”。

五、检查重点

（一）消防安全。排查场所是否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是否存在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问题；消防设施、器材是否配备齐全且保持完好有效，是否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和检测；是否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充电，电气线路是否私拉乱接，是否存在超负荷用电、使用不合格电器产品等现象；场所内是否存在违规住人，是否违规使用明火、液化气罐等。

（二）电气安全。电气设备安装、使用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是否存在电气线路老化、破损等问题；是否按规定设置漏电保护装置；是否定期对电气线路和设备进行检查、维护。

（三）燃气安全。使用燃气的场所是否安装燃气泄漏报警装置，是否使用合格的燃气器具及连接软管；燃气管道、阀门等是否存在泄漏、锈蚀等安全隐患，是否定期进行检测和维护；餐饮场所是否违规在地下室、半地下室使用燃气，是否违规储存液化气罐。

（四）特种设备安全。人员密集场所使用的电梯、锅炉等特种设备是否经检验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是否按规定进行日常维护保养。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是否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五）其他安全方面。场所是否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否制定并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是否开展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从业人员是否掌握基本的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置技能；人员密集场所是否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是否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物资。

六、任务分工

社会治理办负责统筹调度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行动推进落实，牵头组织实施督导检查工作，联系对接旗主管行业部门，做好汇报对接、协助配合旗级部门工作，落实好属地责任；成立图克镇专项检查领导小组；对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行动中各类隐患建立健全隐患台账，并将隐患问题移送各级行业主管部门依法查处。

镇各分管部门负责对接联系旗教育、卫健、民政、文旅、住建、商务、公安、应急、人力社保、体育、城管等涉及三类重点整治场所的行业部门扎实开展大联查，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摸清行业单位底数，分类建立基础台账，对照重点场所安全整治指南，开展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排查检查，共同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

嘎查村（社区）负责全面摸清辖区“九小场所”、校外培训机构、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底数，分类建立基础台账，滚动开展排查检查，及时督促整改消除各类安全隐患风险。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克服一些行业领域长期不出大事故滋生的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始终以如履薄冰的警觉和谨慎，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切实抓好各项安全生产责任措施落实。

（二）强化整改落实。对于排查出的问题隐患,要逐条逐项建立台账，认真整改落实到位，实行闭环管理。坚持边查边改、立查立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报领导小组核准，严格落实防控措施，确保万无一失，并在限定时间内整改到位。重大安全风险隐患和突出问题，要按照“一隐患一方案”的要求，落实整改措施，逐一销号，动态清零。

（三）强化督导检查。镇纪委带队对安全生产大检查开展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各部门要采取突击检查、随机抽查、综合督查等多种方式，加强督导检查。

（四）强化宣传引导。各部门要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引导与监督作用。要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开展宣传，对安全生产大检查进行系列报道，形成全社会关注、支持、参与大检查的良好氛围。



